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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108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統計表 

壹、依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計畫。 

貳、作業時程： 

一、 各業務單位應於108年9月底前完成各業務項目之自行評估作業。 

二、 內部控制小組(幕僚人員)於108年10月底前彙整各單位內部控制自行評

估統計表及控制作業自行評估統計表。 

參、後續作業時程： 

一、 108年11月底前召開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相關會議審議通過，簽報校長

核定後交由內部稽核小組追蹤後續改善或興革建議辦理情形。 

二、 翌年(109年)4月底前將內部控制聲明書，由校長與督導內部控制及內部

稽核業務之召集人共同簽署，公開於學校網站之資訊公開專區。 

肆、實施方式： 

  各業務單位視業務之風險及重要程度，應自行辦理當年度評估作業，每年至

少辦理一次；評估期間至少應涵蓋十二個月份，並可自前一年度開始進行跨

年度之自行評估。並得視其業務屬性或需要，提出抽核方式、範圍及比率，

以作為執行依據。 

伍、各單位內部控制(含作業層級)自行評估統計表 

一、 各單位內部控制自行評估統計表 -108年度 

彙整單位：內控小組(幕僚人員)           填表日期：108年10月30日 

            各單位自行評估期間：107年08月01日至108年08月31日 

評估單位 

各項評估重點之評估情形 

落
實 

部
分
落
實 

未
落
實 

不
適
用 

未
發
生 

教務處 18 0 0 0 0 

學務處 21 0 0 0 0 

總務處 49 0 0 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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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處 10 0 0 0 0 

輔導處 12 0 0 0 1 

圖書館 11 0 0 1 2 

人事室 10 0 0 0 0 

主計室 29 0 0 0 0 

合計 160 0 0 1 39 

比率 80.0% 0% 0% 1% 20% 

二、 各業務單位控制作業自行評估統計表 -108年度 

彙整單位：內控小組(幕僚人員)             填表日期：108年10月30日 

各單位自行評估期間：107年08月01日至108年09月30日 

項

次 

自行評估  

單位 

 

內部控制制度 

作業項目名稱 

各項評估重點之評估情形 

落
實 

部
分
落
實 

未
落
實 

不
適
用 

未
發
生 

1 教務處註冊組 學生個資管理與運用 5 0 0 0 0 

2 教務處教學組 學生選課作業 8 0 0 0 0 

3 學務處衛生組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

理作業 4 0 0 0 0 

4 學務處生輔組 
校園重大、偶發、緊急事件管制處

理作業 5 0 0 0 0 

5 學務處訓育組 學生校外教學旅遊標準作業程序 7 0 0 0 0 

6 總務處庶務組 未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招標 2 0 0 0 8 

7 總務處庶務組 決標(評分及格最低標)作業 0 0 0 0 19 

8 總務處庶務組 小額採購標準作業流程 7 0 0 0 0 

9 財產管理單位 
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之管控及處

理作業 0 0 0 0 6 

10 財產管理單位 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理 6 0 0 0 0 

11 財產管理單位 國有公用財產盤點作業 7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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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總務處出納組 付款作業 8 0 0 0 1 

13 總務處出納組 零用金作業 9 0 0 0 1 

14 總務處出納組 出納事務之盤點及檢核作業 5 0 0 0 1 

15 實習處實習組 實習廠房安全衛生檢核作業 5 0 0 0 0 

16 輔導處 
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作業

流程查核作業 8 0 0 0 0 

17 圖書館 資訊安全管理業務作業 7 0 0 0 2 

18 人事室 教師敘薪作業 5 0 0 0 0 

19 主計室 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作業 24 0 0 0 0 

              總計 122 0 0 0 38 

綜合評估結論 內容 

執行有效性 制度是否落實執行 

■完全落實執行(122個) □大部分落實執行(0個) 

   

□未落實執行(0個)   □不適用(0個) 

▓未發生(38個)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程度整體  結論 ▓有效    □部分有效    □少部分有效 

建議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1. 衛生組就「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作業」自行評估應改善措施係「應

檢討修正本作業之評估重點」。建議應於108年底前應提出修正案，並於109年度內部

控制暨內部稽核小組會議時提出討論。 

2. 庶務組、出納組、財產管理單位及圖書館，合計共有38個控制重點，於評估期間未

發生該情事，無從評估，惟嗣後倘有該控制重點之情事，務必落實執行或建議業務

單位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備註：  

1. 控制重點已不適用或另需調整致無法進行自行評估，請於「不適用」欄填列數目。 

2.「完全落實執行」：無內部控制缺失，對機關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有具體成效。(100分) 

4.「大部分落實執行」：有內部控制缺失，但不甚顯著，仍可達成機關內部控制目標。(80分-99分) 

5.「部分落實執行」：有顯著內部控制缺失，致有礙機關部分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50分) 

6.「少部分落實執行」：有內部控制重大缺失，嚴重影響機關之運作及阻礙機關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20分) 

7.「有效」：評估結果全數或大部分為「落實」，且無內部控制缺失或有內部控制缺失但不影響內部控制目標

之達成。 

8.「部分有效」：評估結果全數或大部分為「部分落實」，且有內部控制缺失並影響部分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 

9. 「少部分有效」：評估結果大部分為「未落實」，且有內部控制缺失並影響大部分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 



4 

 

三、 作業層級自行評估 評估情形/改善措施 一覽表 

年度：108年度 

評估期間：107年8月1日至108年9月30日 

彙整單位：內控小組(幕僚人員) 

評估單位 評估重點 評估情形說明 

/ 改善措施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衛生組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處理作業) 

1. 發生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問題時，是否由

學務處生輔受理

處理 

2.受理單位生輔組

是否於三個工作

日內將該事件交

由委員會調查處

理。 

1.本校校安通報由生

輔組負責；社政通

報由輔導處負責。 

 

 

2.目前受理單位：協

助性平會議行政流

程者為衛生組。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處理作業，評估重點與實

務作業情形不一致，應列入內

部控制制度修正，俾使評估重

點與實務作業一致。 

生輔組 

(校園重大、偶

發、緊急事件管

制處理作業) 

(略) 無 1.本作業項目，業務單位自行

評估均落實執行。 

2.惟經上級主管機關(國教

署)於108年10月21日到校

輔導訪視時，提出有關內部

控制缺失意見(107年12月

間發生一件疑似體罰事件

未於時間內完成通報)，業

務單位應提出檢討報告及

改善措施，並由內部稽核單

位追蹤其改善情形。 

3.業務單位表示，當時(107

年)誤以為已獲家長諒解而

漏通報程序，惟嗣後已於

108年9月25日完成通報程

序。 

事件序號：1528111。 

附註：本表由內部控制小組幕僚單位彙整後交由內部稽核單位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陸、綜合結論： 

一、108年度總計19項內部控制制度完成自行評估表(其中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

理係4項控制作業合併自行評估)，控制重點數共160個，評估結論落實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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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個；另有38個控制重點未發生，是因為本年度未有該作業情形，故無從

評估，惟嗣後倘有該控制重點之情事，務必落實執行或建議業務單位修正內

部控制制度；不適用之控制重點數為0個，代表各單位所設計之內部控制制

度重點皆符合相關作業規範。 

二、內部控制自行評估部分，各單位自評皆依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合時宜

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針對民眾(學生)權益保障事宜已建立申訴管道，

如有陳情案件亦適時回應；各單位所掌管之法令規定亦隨時檢視修正之必

要性，即時檢討；各項業務推動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善盡監理督導或

輔導之責任。故，各單位內部控制綜合自行評估結論係屬「落實」。 

三、綜合評估結論：本校108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程度整體結論：『有效』，

即評估結果全數或大部分為『落實』，且無內部控制缺失或有內部控制缺

失但不影響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 

四、其他建議改善措施： 

(一)針對衛生組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作業」自行評估結果

均為「落實」，只是該作業之評估重點與實務作業情形不一致，建議應列

入內部控制制度修正，俾使評估重點與實務作業一致，並由內部控制小組

督導衛生組依行政院函頒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等相關規定修正，本案應

於108年12月底前完成修正，109年度提出本校內部控制暨內部稽核小組會

議審議。 

(二)針對生輔組之「校園重大、偶發、緊急事件管制處理作業」自行評估結果

均為「落實」，惟經上級主管機關(國教署)於108年10月21日到校諮詢輔

導訪視時，提出有關內部控制缺失意見(107年12月間發生一件疑似體罰事

件未於時間內完成通報)，建議業務單位應提出檢討報告及改善措施。據

生輔組表示「當時(107年)誤以為已獲家長諒解而漏通報程序，惟嗣後已

於108年9月25日完成通報程序。事件序號：1528111」。本案處理情形將

於下一次內部控制暨內部稽核小組會議提出處理情形報告。 

五、本統計表提經本校內部控制小組會議審議通過，陳送校長核定後，應由本

校內稽小組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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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評估統計表(含各類表件及相關佐證資料)，應自評估工作結束日起，以

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七、附錄1：各評估單位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及各項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八、附錄2：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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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各評估單位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及各項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含各類表件及相

關佐證資料) 

1、教務處 

  1-1學生個資管理與運用 

  1-2 學生選課作業 

2、學務處 

  2-1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作業 

  2-2校園重大、偶發、緊急事件管制處理作業 

  2-3學生校外教學旅遊標準作業程序 

3、總務處  

  3-1未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招標 

  3-2決標(評分及格最低標)作業 

  3-3小額採購標準作業流程 

  3-4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之管控及處理作業 

  3-5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理 

  3-6國有公用財產盤點作業 

  3-7付款作業 

  3-8零用金作業 

  3-9出納事務之盤點及檢核作業 

4、實習處 

  4-1實習廠房安全衛生檢核作業 

5、輔導處 

  5-1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作業流程查核作業 

6、圖書館 

 6-1資訊安全管理業務作業 

7、人事室 

 7-1教師敘薪作業 

8、主計室 

 8-1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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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計畫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計畫 

                                                103年3月18日第1次內部稽核小組委員會議通過 
106年10月17日第2次內部稽核小組委員會議修正全文 

106年10月23日湖農工總字第1060007783號公告 
107年12月11日第2次內部稽核小組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2月13日湖農工總字第1070008554號公告修正 

一、 依據： 

(一) 行政院頒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 

(二) 行政院頒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 

(三) 本校內部控制稽核小組設置要點。 

二、 目的：  

本校衡酌業務特性、規模大小、及可能影響內部控制目標達成等因素，依

據風險性及重要性原則，決定風險容忍度，以風險評估結果選定業務項目

納入內部控制制度，經校長核定後，由學校全體人員共同遵循執行。 

為強化該制度之有效性，落實自我監督作業，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持續有

效運作，應定期或不定期辦理自行評估作業，特訂定本計畫。 

三、 實施對象：本校各單位。  

四、 實施方式：  

    本校各業務單位視業務之風險及重要程度，應自行辦理當年度評估作業，

每年至少辦理一次；評估期間至少應涵蓋十二個月份，並可自前一年度開始

進行跨年度之自行評估。並得視其業務屬性或需要，提出抽核方式、範圍及

比率，以作為執行依據。 

五、 評估內部控制制度抽核標準表： 

    為確保控制作業自行評估之有效性，各處室佐證資料之蒐集應依『評估內

部控制制度抽核標準表』，採隨機抽樣方式，自母體抽核一定之樣本數量作

為佐證依據。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內部控制制度抽核標準表 

評估期間母體發生頻率 每次評估所需最少樣本量 

每日多筆 15筆 

每日一筆 10筆 

每週一筆 5筆 

每月一筆 2筆 

不定期，評估期間總筆數 > 100 筆 15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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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評估期間總筆數約 51 – 100 筆 10筆 

不定期，評估期間總筆數約 20 – 50 筆 5筆 

不定期，評估期間總筆數約 1 – 20 筆 1筆 

六、 評估作業時程：  

(一) 各業務單位應於每年9月底前完成各業務項目之自行評估作業。 

(二) 本校內部控制小組於每年10月底前彙整各單位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三) 每年11月底前召開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相關會議審議通過，簽報校長

核定後交由內部稽核小組追蹤後續改善或興革建議辦理情形。 

(四) 於翌年4月底前將內部控制聲明書，由校長與督導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

業務之召集人(含統籌管控)共同簽署，公開於學校網站之資訊公開專

區。 

七、 評估結果：  

(一) 各單位完成各控制作業項目自行評估作業(格式如附表1)後，應將自行

評估之內部控制落實情形，作成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格式如附表2），

由單位主管簽章。嗣由本校內部控制小組彙整各單位內部控制自行評

估表之評估情形及所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或所提之改善興革建議，提

經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簽報校長核定後交由內

部稽核小組追蹤後續改善或興革建議辦理情形。 

(二) 評估結果若涉及需修正內部控制制度者，應由內部控制小組督導各單

位依行政院函頒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等相關規定修正。 

(三) 各單位辦理自行評估時，審計部年度審核通知或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所列重要審核意見如提出學校內部控制機制未發揮應有效能等意

見，應納入自行評估之重要參據；若自行評估之評估情形係落實，惟

經內部稽核單位或上級主管機關等提出與該評估重點有關之內部控制

缺失等意見時，該評估單位應於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相關會議提出檢

討報告及改善措施，並由內部稽核單位追蹤其改善情形。 

八、 辦理評估作業表件及相關佐證資料，應自評估工作結束日起，以書面文

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九、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院頒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計畫經內部稽核小組委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